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6 年度教職員工高爾夫錦標賽 

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提倡高爾夫休閒運動，聯繫校際間教職員工情誼，並藉以切磋球技，特舉辦 

              本比賽。 

二、依    據：臺教體署秘（二）字第 10600027624 號辦理。 

三、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五、承辦委員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高爾夫委員會 

六、承辦學校：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七、協辦單位：南寶高爾夫球場 

八、比賽時間：中華民國 106 年 12 月 08 日（星期五）至 12 月 09 日（星期六）共兩天。 

九、比賽地點：南寶高爾夫球場(台南市大內區頭社里 136 號) 電話：06-5762546 

十、參加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會員學校        

十一、邀請參加單位：教育部、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台北市政府、 

新北市政府、桃園市政府、台中市政府、台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十二、贊助單位：新寶島運動用品有限公司、輝展高爾夫球練習場、邁達康集團、致穩商旅、 

                南科商旅。 

十三、參加資格： 

（一）以各單位正式編制內專職員工及約聘僱人員為限，工友及約聘僱人員應在學校

服務滿一年方得報名（約聘僱人員請於報名表備註欄填寫到職年月日），(不

含兼任教職員、各類研究計畫專兼任助理、部派專任教練、各附屬單位人員及

軍事院校服義務役者）。 

（二）教育部、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台北市政府、新北市

政府、桃園市政府、台中市政府、台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等單位，以

編制內員工及服務滿一年以上約僱人員為限。 

（三）歡迎各校退休之教職員報名參加，成績不列入競賽分組計算。 

（四）具高爾夫職業選手資格者不得報名參加。 

（五）選手身份證明不符合事實時，相關法律責任由所屬學校主管負責。 

十四、競賽分組及項目： 

（一）個人賽： 

1.男子青壯組：年齡未滿五十歲者，民國 56 年次後出生者。 

2.男子長青組：年齡滿五十歲(含)至未滿六十歲者，民國 47 年至 56 年

次(含)出生者。 

3.男子長春組：年滿六十歲以上者，民國 46 年次(含)以前出生者。 

4.女  子  組：限女性選手參加(不分齡)。 

5.首 長 組：各校現任及卸任之校長、副校長、一級主管及大專院

校體育總會高爾夫委員會及承辦學校邀請之貴賓。 

※每組報名人數若不足五人五隊取消該組比賽，首長組不在此限。  

 

 

 



（二）團體賽： 

1.男子組：不分年齡混合組隊，從個人賽之成績計算團體成績；每隊四

人取每回合成績較優三人總桿數為成績，兩回合總和為該隊成

績。每人限報名參加一隊，每單位不限隊數。 

2.女子組：不分年齡混合組隊，從個人賽之成績計算團體成績；每隊三

人取每回合成績較優兩人總桿數為成績，兩回合總和為該隊成

績。每人限報名參加一隊，每單位不限隊數。 

十五、報名辦法：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6 年 11 月 28 日(星期二)17:00 截止。 

（二）報名資訊及方式： 

1.比賽相關資訊及編組表皆於以下網頁公告(不另通知):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體育室 

  http://peo.tut.edu.tw/bin/home.php?Lang=zh-tw 

  106 年大專院校教職員工高爾夫球錦標賽即時成績系統   

http://www.wifigolf.com/customer/match.php?lang=2&ClubID=483&Matc

hID=4637&s=match 

2.競賽代辦費及報名表(務必請單位用印)，掛號郵寄（郵戳為憑），逾期

恕不受理，未完成繳款之單位不予編排分組。 

3.收件單位：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體育室 

4.報名地址：台南市永康區中正路 529 號 

5.聯絡電話：06-2539639  高崇益 先生 

            0937347881 謝旻諺 老師 

（三）報名人數規定： 

1.個人賽：各組不限人數。 

2.團體賽：(1)男子組－每隊至多 4 人、至少 3 人。 

(2)女子組－每隊至多 3 人、至少 2 人。 

（四）競賽代辦費 

1.團體組或個人組每人報名費新台幣 2000 元整(所需費用請於報名同時

繳交，否則不予編組)。 

2.競賽代辦費請以郵政匯票(受款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或現金袋連同 

 報名表一併掛號郵寄（郵戳為憑）至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體育室。 

3.擊球費用(包含:果嶺費、桿弟費、球車費及雜項附加費用)概由參賽單

位自付。 

（五）保險：凡報名參賽選手之保險由所屬學校自行投保；大會工作人員及裁判由

承辦學校統一投保。 

（六）優惠資訊： 

          1. 凡報名參賽選手於 12 月 07 日練習日當日球場擊球費用(全含)新台幣 

            1940 元整(1 桿弟)，非參賽選手同組擊球費用 2000 元整。 

          2. 比賽日擊球費用(1 桿弟)；12 月 08 日(五)新台幣 1840 元， 

             12 月 09 日(六) 新台幣 2140 元。 

 

 



十六、競賽辦法： 

（一）本比賽為無淘汰、無差點記分之總桿賽；除首長組僅計算 12 月 09 日(星期六)

之單回合 18 洞成績之外，其餘各組均為兩回合 36 洞成績計算。 

（二）參加團體賽者得兼計個人賽成績。 

（三）個人組總桿成績相同時，以最後回合成績較優者獲勝，若成績再相同時，從最

後回合記分卡上之第 18 洞開始逐洞向前推算判定之。 

（四）團體組總桿成績相同時，以最後回合第 4 人桿數計算，較優者獲勝，（如無第

4 人則判輸），如再相同時則從記分卡上第 18 洞開始逐洞向前推算最後回合計

分 3 人總桿成績判定之。 

十七、成績記分方式：比賽採同組選手輪記法，賽後由比賽選手及記分員簽名後立即親自將記

分卡送交大會紀錄組登錄。如發現舞弊或其他重大違規事件，即取消比

賽資格。依據公平記分原則，大會有權利選派人員或桿弟協助選手記

分。 

十八、競賽規定事項： 

（一）選手請每日於編組表出發時間前 30 分鐘「必須親自」向大會服務台報到，再

至發球台等候開球及領取記分卡（超過報到時間者總桿數加罰兩桿，超過開球

時間者取消比賽資格）。 

（二）選手出賽時應攜帶服務證或身份證明文件備查，未攜帶者不准出場比賽。 

（三）女子組於紅色發球台開球，其餘各組於白色發球台開球。 

（四）因天氣或其他不可抗拒之情況，而至比賽中斷或未能完成賽事時，審判委員會

可召開臨時會議決定改期或取消部份比賽，並裁定更改名次判定方式。 

（五）本次比賽，不採用「單一種球」(One Ball Rule) (球種需同廠牌、型號)之比賽

規則。 

（六）選手應遵守比賽規則，服從裁判，否則裁判可宣布停止該選手繼續比賽。  

（七）凡比賽中發現規則或本競賽規程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由審判委員會判定之，

其判決為終決。 

十九、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審定公布之最新高爾夫規則及比賽當地規則。 

二十、器材設備： 

（一）所有競賽場地器材與設備均須符合高爾夫規則之規定。 

（二）比賽用球：採用國際高爾夫總會審定合格之比賽用球。 

二十一、領隊技術會議： 

（一）時間：106 年 12 月 07 日(星期四)15：00 

地點：南寶高爾夫球場一樓舉行，不另行通知；時間及地點如有任何變更，將

於網頁公告或電子郵件通知。 

（二）參加會議者，如非領隊本人或持有授權代理委託書之教練，則不得提出相關問

題之異議，在會議中每單位只限一人有發言權與表決權。 

（三）有關選手資格問題有疑問時，可在會議中提出，交由大會處理。 

（四）技術會議無權做有違「競賽規程」之決議，否則其決議視同無效。 

二十二、獎勵： 

（一）各組參賽選手人數十八位(含)以上取前六名；九位至十七位取四名；五位至八

位取三名頒發獎盃及獎狀，各組報名人數若不足五人則取消該組比賽。 

（二）團體及個人賽錦標於閉幕時頒獎。 



二十三、罰則： 

（一）各隊如有不符規定之選手出賽時，一經察覺即停止該隊繼續比賽，所有賽完之

成績不予計算，取消該單位所獲得之成績（名次）並繳回所領之獎品，並函請

主管單位議處。 

（二）比賽期間如有選手互毆，侮辱裁判情事發生時，按規定停止該選手出賽外，並

報請有關單位議處。 

（三）選手的身份證明不符合事實時，法律責任應由所屬學校主管負責。 

（四）有關選手之資格申訴，經當場檢查照相存證後由承辦單位發函總會轉呈教育部

查詢處理。 

（五）違反上述（一）、（二）、（三）所列情形者，將分別函告所屬學校及主辦單位，

並停止該單位參加大專體育總會所舉辦之各項比賽一年。 

 

二十四、申訴： 

（一）凡規則有明文規定即有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不得提出異議。 

（二）選手資格之申訴，應於比賽開始前提出，其他申訴均應在該比賽一小時內提出，

否則不予接受。 

（三）有關技術性判定問題之申訴，一律不受理；比賽進行中有不服裁判之判決時，

得由其領隊或教練向大會提出申訴，但比賽仍須繼續進行不得停止，否則以棄

權論。 

（四）申訴書由領隊或教練簽名蓋章後，向大會提出，並繳交保證金新台幣參仟元整，

申訴成立時保證金退還，否則予以沒收。 

（五）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二十五、附則： 

        （一）各參加單位一切費用自理。 

        （二）本規程經大專體育總會審核報教育部體育署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6 年度教職員工高爾夫錦標賽 

授權代理委託書 

 

本人        因故無法參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6 年度教

職員工高爾夫錦標賽」領隊技術會議，故授權       為代理人。 

 

 

代理人單位：             授權人單位：         

代理人簽名：           授權人簽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6 年度教職員工高爾夫錦標賽 

報名表 

學校名稱： 

報名組別：男子青壯年組 男子長青組 男子長春組 女子組 首長組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年月日 職稱 
代表團體賽 

請打 

團體賽

隊別
差點

        

        

        

        

 

※各單位團體組若有 2 隊以上請務必填寫隊別。 

1. 報名截止日期：106 年 11 月 28 日(星期二)17:00 截止，逾期恕不受理。 

競賽代辦費匯款水單影印本及報名表，請以傳真或掛號郵寄（郵戳為憑），凡上述任何一

項資料不全，皆視為未完成報名手續，逾期恕不受理。 

2. 報名地址：台南市永康區中正路 529 號 體育室 

聯絡電話：06-2539639 高崇益 

          0937347881 謝旻諺 

報名表不敷適用請自行影印或至公告網頁下載。 

    公告網頁(編組表及比賽相關事項皆於此網頁查詢)：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體育室 

     http://peo.tut.edu.tw/bin/home.php?Lang=zh-tw 

    106 年大專院校教職員工高爾夫球錦標賽即時成績系統      

    http://www.wifigolf.com/customer/match.php?lang=2&ClubID=483&MatchID=4637&s=match 

 

3. 競賽代辦費：本校共須繳交新台幣            元整 

（每位選手競賽代辦費 2000 元整，所有費用需於報名同時繳交，概不退還，否則不予編組） 

 

領  隊：                  教練：                   管理： 

 

聯絡人：                  電話：                E-MAIL： 

 

＊因應個資法，報名者所填寫之個人資料僅供本賽會使用。 


